附件2

湖南工学院混合式教学改革试点课程评价标准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评价依据
	得分

	教学改革思路（20分）
	教学理念先进，教改思路清晰新颖，采用课前线上学习与课堂讨论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，改变知识传授的传统模式。
	10
	现场汇报
	　

	
	基于网络的形成性考核和基于纸介的终结性考核相结合，平时成绩比例不低于50%。
	10
	
	

	教学资源应用 （30分）
	能提供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课前线上学习视频及相关资源，便于教学团队资源共享。
	10
	线上建设
	　

	
	教学视频知识点化，采用MOOC等适合在线式或碎片化学习的教学资源（采用第三方平台资源须没有知识产权争议）。
	10
	
	

	
	使用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，充分利用网站学习论坛及工具辅助教学。
	10
	
	

	教学方法创新（30分）
	组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设计合理、有效。
	10
	课堂展示
	　

	
	结合研讨式、探究式、项目合作式等教学组织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；气氛活跃，形式多样。
	10
	
	

	
	教师能有效地组织和调控教学过程，师生互动良好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。教师的主导性、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。
	10
	
	

	教学改革成效 （20分）

(用于项目验收)
	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参与度与认可度高。
	5
	师生座谈、问卷调查
	　

	
	教学方法改革取得明显进步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较大提高。
	5
	
	

	
	教学效果对比分析
	10
	分析报告
	


